
1 

 

证券代码：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5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13,750.00 万元人民币。相关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审批的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额度合计为 18,350 万元，审批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18%。相关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调增与关联方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迈

制造”）、高密同创气门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气门芯”）、山东豪迈重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豪迈重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公司本次拟增加向豪迈制造销售产品、商品关联

交易额度 4,000.00 万元；拟增加向同创气门芯采购原材料关联交易额度 500.00 万元；拟增加

向豪迈制造采购原材料关联交易额度 2,000.00 万元；拟增加向豪迈重工采购原材料关联交易额

度 600.00 万元。其他类型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仍以年初预计额度为准。 

本次事项已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76,985.47 万元，本次审批的日常关联交易增加额度合计为 7,100 万元，

审批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1.23%。 

本年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累计调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 25,450 万元，审

批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4.4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本事项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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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增加预计前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调整前预

计金额 

调整后预

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 9 月

30 日发生金额 

2020 年发生

金额 

豪迈科技向

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山东豪迈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铸件等 市场定价 78,000.00  82,000.00  62,599.28  63,361.54  

小计 ―   ― 78,000.00  82,000.00  62,599.28  63,361.54  

豪迈科技向

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高密同创气门

芯有限公司 
气孔套等 市场定价 1,200.00  1,700.00  1,088.16  959.04  

山东豪迈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焊接件等 市场定价 22,000.00  24,000.00  16,816.31  17,110.31  

山东豪迈重工

有限公司 

排气烟道

和吸气过

滤室等 

市场定价 2,000.00  2,600.00  1,605.01  1,276.86  

小计 ―   ― 25,200.00  28,300.00  19,509.48  19,346.21  

注：“本年年初至 9 月 30 日发生金额”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 基本情况 

1.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俊吉 

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设计、制造、销售专用机械设备、压力容器、换热器、石油天然气处理设备、

压缩机及成套设备、透平机械及其零部件、化工设备、医疗器械、医疗用品、碳化硅陶瓷材料

及其制品、水处理与环保设备及各配套零部件，并提供相关安装调试、售后服务；制造销售机

械零部件、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设施零部件、石油钻采设备零部件；合同能源管理；化工工

艺开发及验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经营国

家允许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经济开发区康成大街5655号 豪迈产业园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豪迈制造总资产为 252,422.81 万元，净资产为 105,020.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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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3,438.66 万元，净利润 45,069.9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豪迈制造总资产为 315,110.59 万元，净资产为 142,145.4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高密同创气门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25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气门嘴、气门芯；生产水果醋、油灯、香花包、装饰盐、装饰油（以

上不含食用品）；机械加工；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上述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醴泉街道凤凰大街（西）1908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同创气门芯总资产为 9,816.55 万元，净资产为 3,698.69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513.28 万元，净利润 440.6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同创气门芯总资产为 11,107.33 万元，净资产为 4,257.68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3. 山东豪迈重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效辉 

注册资本：7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炼油化工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油气勘探设备、油气处理设备（以上不含特种

设备）的设计、销售；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路99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豪迈重工总资产为 9,925.01 万元，净资产为 7,391.8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45.82 万元，净利润 485.7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豪迈重工总资产为 10,851.37 万元，净资产为 7,238.35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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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豪迈制造 100%的股权，张恭运先生持有豪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80.08%的股权，为豪迈制造实际控制人。豪迈制造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之规定，豪迈制造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 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同创气门芯32.04%的股权，张恭运先生持有豪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80.08%的股权，为同创气门芯实际控制人。同创气门芯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规定，同创气门芯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 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豪迈重工100.00%的股权，张恭运先生持有豪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80.08%的股权，为豪迈重工实际控制人。豪迈重工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规定，豪迈重工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豪迈制造、同创气门芯、豪迈重工是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具体采用如下定价方式：

关联方之间交易的价格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制定，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

情况下，以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定价为参考标准，各方根据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

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司（乙方）与豪迈制造、同创气门芯、

豪迈重工签署了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框架协议。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及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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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的稳定，实现公司持续发展。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依据协议价格或市场条件公平、

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收入总量的提升，提高公

司整体盈利水平。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决策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拟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是为了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于公司主营

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同意增加 2021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 公司与豪迈制造签署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框架协议》； 

5. 公司与同创气门芯签署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框架协议》； 

6. 公司与豪迈重工签署的《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框架协议》；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